
99120101有關排除侵害「婦潔」商標權案件（商標法§62）（智慧財

產法院 99年度民商上字第 2號民事判決） 

 

爭議標的：「菁萃婦潔凝露」產品名稱是否侵害著名「婦潔」商標權？ 

系爭商品/服務：婦女生理用清潔藥劑商品 

據爭商標：「婦潔」商標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62條 

 

判決要旨 

第三人倘基於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目的，而將他人註冊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

務，始為商標法上所謂之商標使用，若非因表彰商品或服務之目的，形式上縱有

商標用於商品或服務之事實，審酌其使用目的與方法，僅係用以表示商品或服務

之相關說明者，而不具有商標使用之意圖者（intent to use），乃屬通常之使用，

非商標法所稱之商標使用。而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酌其平面圖像、

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字樣大小、顏色及設

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

服務來源，暨其使用目的是否有攀附商標權人商譽之意圖等客觀證據綜合判斷，

尚非一經標示於產品包裝或出現於產品廣告、說明書內之文字、圖樣，即當然構

成商標之使用。 

 

【判決摘錄】 

一、兩造主張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 

大亞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亞公司）前於 74年、92年間向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並取得註冊第 00268206號、第 01056879

號及 01072469 號「婦潔」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上訴人自 72年 4

月間起，就「婦潔液」產品，獲有衛生署衛署藥製字第 027083 號核准字號

後生產「婦潔」產品，諸如婦潔液、婦潔洗露、婦潔愛露私密保養潤澤凝膠、

婦潔凝露及婦潔經痛錠等。上訴人於二十幾年間，在各報章雜誌媒體，不遺

餘力之宣傳廣告，使「婦潔」成為國內著名商標。然被上訴人大統公司代理

進口及被上訴人賽吉兒公司總經銷之婦女生理用清潔藥劑凝露（下稱系爭產

品），其包裝盒、產品說明書及網頁上竟使用「菁萃婦潔凝露」字樣，顯已

違反商標法第 29條第 2項第 3款之規定，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系爭商標已於國內註冊使用 25年，系爭商標商品銷售據點及其銷售管道、

場所遍及各大婦女藥粧通路，故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被上訴人於系爭產品

上使用「婦潔」二字用以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顯有減損系爭商標之



識別性，並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結果，被上訴人行為顯已侵害上訴人

之系爭商標。爰依商標法第 61條第 1項前段、第 63條第 1項第 3 款、民法

第 185條第 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大統公司、賽吉兒公司連帶賠償

352,000 元及停止使用「婦潔」字樣於系爭產品之包裝、說明書等相關物件

及利用平面圖像、數位影音、電子媒體或其他媒介物之方法使用，復依公司

法第 23條第 2 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乙○○、丙○○分別與大統公司、賽吉兒

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商標法第 64條請求刊登判決主文。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等則以： 

被上訴人大統公司代理進口及被上訴人賽吉兒公司經銷所陳列銷售之系爭

產品，外觀為粉紅色與白色相間之外包裝及瓶身，其上有顯著外文標示其品

牌為「SAUGELLA」，其包裝盒、產品說明書、網頁等所使用之中文文字

為「賽吉兒 7.0（初經前／停經後女性適用）菁萃婦潔凝露」、「Saugella

賽吉兒精萃婦潔凝露（黃金女郎型）」或「賽吉兒菁萃婦潔凝露黃金女郎型」，

並非上訴人所指稱之「菁萃婦潔凝露」而已，且被上訴人僅使用「菁萃婦潔

凝露」或「婦潔」作為系爭產品之名稱，而非作為被上訴人之商標。另無論

自商標整體外觀、觀念或讀音觀之，或異時異地觀察，被上訴人所使用之文

字與上訴人之商標於外觀、觀念或讀音上均有甚大之差異；且被上訴人尚使

用其他「賽吉兒 7.0 菁萃（初經前／停經後女性適用）」、「Saugella 賽吉

兒精萃...（黃金女郎型）」或「賽吉兒菁萃...黃金女郎型」等文字可資相關

消費者區別。以「婦潔」為商標者，除系爭商標外，並有由訴外人統勝企業

有限公司註冊第 01126890號之「統勝婦潔寶」商標、註冊第 01126744 號之

「統勝婦潔寶」商標，足見縱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如商標

中有其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即無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被上訴人

於產品包裝、電視廣告、平面廣告、記者發表會及各通路貨架之陳列方式，

突顯及強調者均為「賽吉兒」、「Saugella」，如有提及「菁萃婦潔凝露」

或「菁萃浴潔凝露」，亦均可使消費者一目瞭然其係產品之描述，被上訴人

並未以「婦潔」或「菁萃婦潔凝露」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

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況商標法第 62 條第 1、2 款之適用，

須以減損已發生或導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結果為必要，惟上訴人迄

今未舉證證明有減損之結果或已生混淆誤認之事實等語置辯。 

二、本案爭點                                                                 

(一)被上訴人等未經上訴人之同意於系爭產品包裝盒、產品說明書及網頁使用

「菁萃婦潔凝露」作為產品名稱予以販賣，是否係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使

用近似於系爭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而違反商標法第 29條

第 2項第 3款規定侵害系爭商標權？ 

(二)系爭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倘係著名商標，則被上訴人等之上開行為是否以

系爭商標中之「婦潔」二字作為表彰營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系爭商標



之識別性或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而違反商標法第 62條第 1、2款規定視

為侵害系爭商標權？ 

三、判決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系爭產品之包裝盒、說明書、網頁上使用「婦潔」字樣，足

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上訴人所生產之商品，而有誤認混淆之虞等語。被上訴

人則辯稱「婦潔」僅為被上訴人產品名稱之一部分，屬系爭產品種類、功能

及性質之說明，而非作為被上訴人之商標，且亦無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虞等語。經查： 

1.按「凡因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欲取得商標權者，應依本法申請註冊。」、

「本法所稱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商品、服務或其有關之

物件，或利用平面圖像、數位影音電子媒體或其他媒介物足以使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商標而言。」，商標法第 2條、第 6條分別定有明文。「除本法第

30條另有規定外，行為人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

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應得商標權人之同意。」、「未

經商標權人同意，而有第 29條第 2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為侵害商標權。」，

同法第 29條第 2 項第 3款及第 61條第 2 項亦定有明文。由於商標之主要功能

在於識別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是以商標權人依上開規定所被賦予之排他權應限

於將商標作為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標識，第三人惟有以之作為商標使用，始有造

成消費者誤認商品或服務來源同一性或關連性之可能，方得構成商標侵害。是

以第三人倘基於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目的，而將他人註冊商標使用於商品或

服務，始為商標法上所謂之商標使用，若非因表彰商品或服務之目的，形式上

縱有商標用於商品或服務之事實，審酌其使用目的與方法，僅係用以表示商品

或服務之相關說明者，而不具有商標使用之意圖者（intent to use），乃屬通常

之使用，非商標法所稱之商標使用。而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酌其

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字樣大

小、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

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暨其使用目的是否有攀附商標權人商譽之意圖等客

觀證據綜合判斷，尚非一經標示於產品包裝或出現於產品廣告、說明書內之文

字、圖樣，即當然構成商標之使用。 

2.系爭產品之產品說明書、包裝外盒、塑膠膜及產品網頁資料均有「菁萃婦潔凝

露」字樣，而均包含系爭商標之「婦潔」二字，然綜合觀察系爭產品所為之整

體圖樣，自產品瓶身、產品說明書、包裝外盒及產品網頁資料，依其所使用之

顏色、圖形、字體大小等設計，其較吸引消費者注意藉以識別商品或服務之來

源者均係以較為顯著之粉紅色長方形框內有較大字體之白色外文



「SAUGELLA」（中譯即「賽吉兒」），至於包裝外盒、產品說明書及產品

網頁資料上「婦潔」二字與其他文字均併列，例如：「賽吉兒 7.0（初經前／

停經後）菁萃婦潔凝露」、「賽吉兒 7.0（初經前／停經後女性適用）菁萃婦

潔凝露」、「賽吉兒菁萃婦潔凝露」、「賽吉兒菁萃婦潔凝露 黃金女郎型」，

其「婦潔」二字之顏色、字體及字型大小均與其他併列之「菁萃」、「凝露」

等字或商品說明文字大致相同，並無特別凸顯處。至於包裝盒正面塑膠膜中間

所貼附之黃色圓型貼紙上，雖係以較明顯之粉紅色字體標示「菁萃婦潔凝露」，

該貼紙亦以明顯之藍色字體標示「賽吉兒」（即「SAUGELLA」之中譯），

是以由系爭產品上之包裝及相關標示均已明確指示其來源係被上訴人賽吉兒

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訴人等並無以顏色、字體、字型或美術設計刻意突顯「婦

潔」二字，而使消費者於選購婦女生理用清潔藥劑商品時，因「菁萃婦潔凝露」

等文字之標示誤認該商品之來源係上訴人，其包裝上更聘請明星代言推薦「賽

吉兒私密肌膚的頂級保養品」，顯見被上訴人於行銷系爭產品時係以「賽吉兒」

或「SAUGELLA」作為其商品來源識別之標識，而無誘使消費者聯想系爭產

品與上訴人之關係或攀附上訴人商譽之意圖。準此，被上訴人雖於系爭產品之

包裝、說明書或廣告網頁使用「婦潔」二字，然其顯非將之作為商品或服務來

源標識，即不具商標使用之意圖，客觀上亦不致有使消費者於選購系爭產品

時，誤認其來源係上訴人或其關係企業而發生混淆之可能。 

7.此外，上訴人所提網頁資料係 Yahoo!奇摩搜尋結果（見原審卷第 46頁），並

非被上訴人所架設與維護之網頁，且該搜尋結果為「Saugella賽吉兒菁萃婦潔

凝露《黃金女郎型》250ml」，僅顯示被上訴人商品之名稱，並非被上訴人為

行銷該商品而作為商標使用，自不得以其內容，遽為不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

抑且，依上開奇摩搜尋結果之網頁 4筆資料可知，應係以「婦潔」為其搜尋條

件，此觀該網頁列印資料之上方外視框有「婦潔-Yahoo!奇摩搜尋結果」等文

字自明，參諸上開檢索結果均為網路拍賣之產品資訊，其中僅 1筆為系爭商

品，呈現之內容為「Saugella賽吉兒菁萃婦潔凝露黃金女郎型」250ml，其餘 3

筆均為上訴人之婦潔系列產品，是上開網頁搜尋結果亦顯示可區別系爭產品與

系爭商標產品係來自不同之產製者。 

8.又所謂混淆誤認之虞，係指商標或標章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或

服務之性質、來源或提供主體發生混淆誤信之虞而言。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

虞，應綜合參酌商標識別性之強弱、商標是否近似及其近似程度、商品或服務

使否類似及其類似程度、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

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行銷方式與行

銷場合。查系爭商標係指定使用於婦女生理用清潔藥劑、潤（護）膚凝膠、人



體用清潔劑等商品（見原審卷第 21至 26 頁），系爭產品則為婦女生理用清潔

藥劑，兩者固屬同一商品。而系爭產品外觀標示之整體圖樣包括粉紅色長方形

框內有較大字體之白色外文「SAUGELLA」，暨產品名稱「賽吉兒 7.0（初經

前／停經後）菁萃婦潔凝露」、「賽吉兒 7.0（初經前／停經後女性適用）菁

萃婦潔凝露」、「賽吉兒菁萃婦潔凝露」，其中，產品名稱之標示雖有與系爭

商標圖樣相同之中文「婦潔」二字，然該「婦潔」二字並未特別顯著，業如前

述，倘將該二字自整體產品名稱中予以單獨抽離，依通常交易經驗或消費者觀

察反係生硬不自然，亦與商標近似與否之判斷係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

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予以整體觀察，而不得將商標文字或圖樣各別割

裂之原則有違，…衡諸系爭產品與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雖屬同一，然系爭

產品之整體圖樣與系爭商標圖樣之近似程度低、網頁檢索結果可區別系爭產品

及系爭商標產品之資訊等因素，客觀上並無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系爭產品與系爭

商標之產品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誤認兩造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

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二)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商標已於國內註冊使用 25年，系爭商標商品銷售據點及

其銷售管道、場所遍及各大婦女藥粧通路，故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被上訴

人等於系爭產品上使用「婦潔」二字用以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顯有

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並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結果，被上訴人行為

顯已侵害上訴人之系爭商標等語。被上訴人等則以其並未使用「婦潔」或「菁

萃婦潔凝露」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

或來源之標識，況商標法第 62條第 1、2款之適用，須以減損已發生或導致

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結果為必要，惟上訴人迄今未舉證證明有減損之

結果或已生混淆誤認之事實等語置辯。 

1.按所謂著名商標者，係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者。著名商標具有較高之知名度，通常容易遭他人利用或仿冒，為防止著

名標章區別功能被淡化或避免有混淆誤認之虞，故對於著名標章特別保護。著

名商標之認定，應就個案情況考量下列足資認定為著名之因素：(1)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之程度。(2)商標使用期間、範圍及地域。(3)商標推

廣之期間、範圍及地域。所謂商標之推廣，包括商品或服務使用商標之廣告或

宣傳，暨商展或展覽會之展示。(4)商標註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圍及地域。

其須達足以反映其使用或被認識之程度。(5)商標成功執行其權利之紀錄，特

別指曾經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6)商標之價值。(7)其他足以認

定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因素。(8)著名商標之認定，不以在我國註冊、申請註冊

或使用為前提要件，僅要在我國境內為相關消費者共知者即可，此為註冊主義



之例外情事。即判斷是否達著名程度，係以國內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判斷之。經

查，系爭「婦潔」商標自 74年 2月 16日起即經主管機關核准公告註冊指定使

用於「婦女生理用清潔藥劑」商品，其後，更於 92年間以「婦潔」商標指定

使用於如附表所示之「潤（護）膚凝膠、人體用清潔劑」、「洗浴藥劑、婦科

用潤滑軟膏、西藥」等各類商品，此有智慧局商標檢索資料、商標註冊證、延

展核准函等件附卷可稽（原審卷第 11至 16、25至 27頁），且上訴人及其前

手即大亞公司更自 75年起即持續在各大平面媒體與電視媒體廣告行銷使用系

爭商標之「婦潔液」商品，此亦有 82年 5月 4日大成報、……等附卷可參，

足見系爭商標業經上訴人長期且廣泛之行銷使用，而已為國內相關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是系爭商標為國內著名之註冊商標，堪以認定。 

2.按「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

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

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

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二、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

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

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商標法第 62條第 1、2款分別定

有明文。上開條文為 92年 5月 28日修正商標法時所新增之條文，其立法理由

即載明：「近年來以註冊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

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因而所生侵害商標權之糾紛，愈來愈

多，為求明確，乃有明定視為侵害商標權之態樣之必要，又因係以擬制之方式

規範「侵害」之態樣，其構成要件須特別嚴格，故明定須以發生「減損」或「混

淆誤認」之結果，始足該當，與修正條文第 29條第 2項第 2款、第 3款以構

成『混淆誤認之虞』有別」，是以上開規定所稱「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

信譽者」、「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均須以實際發生減損之

結果（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1619號判決要旨參照）或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結果始足該當，並非有減損之虞或混淆誤認之虞即可適用上開規定。又所稱減

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之虞者，係指第三人未經著名商標權或標章權人之

同意，擅自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該著名商標或標章之標識，使該著名商標或標章

原本所具備之高度指示單一且特定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特徵及印象因此減弱，致

該著名商標或標章指向 2種以上來源，而使該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有遭稀

釋或弱化之可能。 

3.查被上訴人等雖有使用「菁萃婦潔凝露」作為產品名稱，然依上訴人所呈被上

訴人於雜誌及捷運燈箱所為平面廣告，其所強調者均是「賽吉兒」及

「SAUGELLA」（見原審卷 151至 153頁），而系爭產品僅係被上訴人等所



行銷之「賽吉兒菁萃潔浴凝露」、「賽吉兒菁萃柔嫩乳霜」、「賽吉兒菁萃婦

潔凝露」等系列商品之一，被上訴人以記者發表會行銷其產品或系爭產品陳列

貨架銷售時，其較為顯著而引人注意者而足以聯想其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均

為「SAUGELLA」或「賽吉兒」，而均未以「婦潔」」二字作為表彰營業主

體或來源之標識，亦有現場照片可稽（見本院卷(二)第 30至 40頁）。另依上

訴人所呈以「婦潔」二字為搜尋條件在各網路拍賣網站查詢結果，雖或有同時

出現系爭產品及上訴人產品，或僅出現系爭產品之情事，然其出現系爭產品之

標示分別為「SAUGELLA 賽吉兒菁萃婦潔凝露」或「賽吉兒 PH7.0 菁萃婦潔

凝露」，而上訴人之產品則分別係標示「《婦潔》洗露」、「《婦潔》私密緊

實精華凝膠」、「《婦潔》私密專用潔膚露」（見本院卷(一)第 232至 252頁），

兩者可明顯區別，況依本院依職權以「婦潔液」及「賽吉兒」為搜尋條件在

Google查詢結果，多數消費者均會將「婦潔液」及「賽吉兒」認定係來源不

同之品牌，而各有推薦之愛用者（見本院卷(二)第 10至 12頁），即難認被上

訴人等以「婦潔」」二字作為產品名稱之部分文字，有何使系爭商標原本所具

備之高度指示單一且特定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特徵及印象因此減弱，致其識別性

遭稀釋或弱化之情事，上訴人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系爭產品名稱之使用有何

減損上開商標識別性之結果發生，尚難認被上訴人等有何違反商標法第 62條

第 1款之情事。 

4.此外，系爭商標圖樣與系爭產品圖樣之整體近似程度不高，以相關消費者之

識別力與注意力，自兩者之產品名稱整體文字及圖樣，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比

較，無論自其外觀、讀音及觀念加以判斷，均實難予人有同一或系列商標之

聯想。衡諸系爭產品與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雖屬同一，然系爭產品之整

體圖樣與系爭商標圖樣之近似程度低、網頁檢索結果可區別系爭產品及系爭

商標產品之資訊等因素，客觀上並無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系爭產品與系爭商標

之產品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誤認兩造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

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業如前述，參以被上訴人等

並未以「婦潔」」二字作為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上訴人復未提出任何

證據證明系爭產品名稱之使用有何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結果

發生，亦難認被上訴人使用系爭產品名稱有何違反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之情

事。 

四、判決結果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商標法第 29條第 2項第 3款或同法第 61條第 1、

2款規定而侵害系爭商標權，並依商標法第 61條第 1項前段、第 63條第 1

項第 3款、民法第 185條第 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等規定為如上



訴聲明(三)1.至 5.項所示之損害賠償、排除侵害及刊登判決書之請求，均無

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原審駁回上訴人

於原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商標                                                                

據爭商標 

註冊第 268206 號         註冊第 1056879 號        註冊第 10724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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